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國際教育經費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三月廿三日 

臺文字第 1010044123C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0 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臺文字第 1010206381B 號令修正發布第 7 點 

，並自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一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臺文字第 1010247202B 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 10 點 

，並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生效  

(原名稱: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國際教育計畫要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8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050121105B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國際教育計畫要點)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2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052936B 號令修正部分規定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21 日 

臺教國署高字第 1090120144B 號令修正 

（原名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國際教育要點） 

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 22 日 

臺教國署原字第 1120134868A 號令修正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中程發展計畫

（以下簡稱中程計畫），落實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地方政府）及全國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以下簡稱學校）辦理國際教育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補助對象如下： 

    （一）地方政府。 

    （二）地方政府主管學校。 

    （三）教育部主管學校。 

三、本要點之補助項目如下： 

    （一）地方政府執行國際教育總體工作計畫。 

    （二）學校辦理國際教育課程。 

    （三）學校辦理國際交流。 

    （四）學校推動國際化。 

    前項補助項目之辦理內容及補助基準如附表。 

四、地方政府應成立國際教育推動會，提供其主管學校國際教育政策及推廣之諮詢與建議。 

    前項推動會，由下列委員組成： 

    （一）教育行政機關代表。 

    （二）具國際教育推動實務之學校校長及教師代表。 

    （三）具國際教育專業之學者專家。 



    地方政府得視實際需要，增聘私法人或民間機構、團體代表為委員。 

五、地方政府應設任務編組之國際教育中心，並指派專人執行中心工作，其任務如下： 

    （一）協助整合地方資源，規劃發展重點及推動策略。 

    （二）協助訂定及執行國際教育中心總體工作計畫。 

六、地方政府申請本要點補助，應擬具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向本署提出。 

七、學校申請本要點補助，應擬具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於本署所定期限內，依下列程序提

出： 

    （一）地方政府主管學校：依學校辦理國際教育之需求，向地方政府分別提送國際教育

課程、國際交流或學校國際化之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地方政府應依本署所定期

限初審，函報本署，由本署完成審查。 

    （二）教育部主管學校：依學校辦理國際教育之需求，逕向本署分別提送國際教育課程、

國際交流或學校國際化之計畫書及經費申請表，並由本署完成審查。 

    本署完成審查後，應通知地方政府及教育部主管學校審查結果；其經審查通過者，予以

核定計畫書及補助金額。 

八、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 

    （一）舉辦同類別活動且已獲本署、地方政府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 

    （二）採跨校合作方式申請同一類別補助，且分別提出申請。 

    （三）申請之辦理內容，不符第三點第二項所定附表規定。 

九、補助款之請撥程序如下： 

    （一）地方政府：檢附領據，向本署請款。 

    （二）地方政府主管學校：由地方政府彙整列冊後，檢附領據向本署請款。 

    （三）教育部主管學校：由本署指派單位彙整學校領據，列冊向本署請款。 

十、本署依本要點補助之比率如下： 

    （一）地方政府及其主管之公立學校：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

就地方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百分之五十；

第二級者，百分之七十；第三級者，百分之八十；第四級者，百分之八十八；第

五級者，百分之九十。 

    （二）地方政府主管之私立學校：最高補助比率為審查核定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三）教育部主管學校：全額補助。 

十一、本要點補助款應專款專用；其申請、核撥及結報，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

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十二、第七點第二項經核定之計畫有變更必要者，應事先報本署核定，始得依變更後之計畫

執行。但有不可歸責於學校之事由者，應於該事由發生後一個月內將變更後之計畫報

本署備查。 

十三、地方政府及學校未依核定計畫執行、執行計畫違反本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者，本署應

廢止全部或部分之補助處分；已撥款者，本署應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地方政府或學校

限期返還全部或部分之補助款。 

十四、本署及地方政府得不定期訪視學校執行績效，作為下學年度補助參考。 



      地方政府及學校執行本要點績優者，由本署或地方政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敘獎或

表揚。 

 


